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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质量协议










发包人：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宏晟电热公司热力分公司设备检修清灰维修
质量协议
一、项目内容
1.热力分公司3台锅炉受热面、尾部烟道、催化剂、积灰斗清灰8次/年，热力站3台布袋除尘内部清灰、滤袋清灰各1次,仓泵间清灰12次/年,配合仓泵及输灰管道阀门更换期间仓泵及管道内部积灰清理12次/年；热力站吸风机室清灰3次；热力站渣仓3台每年各清渣2次，斗提机地坑清渣12次/年；2台磨煤机钢球筛选加装各1次；热力站干燥机滤料筛选、更换2次；
2.热力站厂房内锅炉及汽机侧，各24次/年；热力站3台脱硫吸收塔共6次、3个地坑及事故浆液池各2次；
3.热力站3台锅炉外部清灰共计6次；灰库地坑、工艺楼0米地坑污泥、旋流器清理拉运各12次；灰库2台双轴搅拌器叶轮、箱体内积灰清理各360次；热力站区域（脱硫、灰库）室内外地沟清理拉运各50次。
4.热力站石膏仓、石灰石粉仓随堵随清（各12次），原煤原煤取样间清理灰粉12次。
5.#1、#2双曲线水塔清泥，热力站机力塔清泥，新厂化学混床、双介质过滤器检修维护各1次。 
6.热力站#1锅炉渣仓、灰库处下水井各清泥2次。
7.热力站脱硫真空皮带脱水机围堰内清泥2次。
8.热力站#2锅炉布袋更换。
9.人员要求：热力分公司日常清灰维护12人，机组大小修、抢修期间不少于18人（不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有安全管理资质的专职安全员1人、技术负责人1人）。
10.配备CO报警器、O2报警器各5套用于日常有限空间作业使用，配备空气呼吸器至少2台用于紧急救护，煤气区域清灰作业时必须人手一台CO报警器和O2报警器。配备硬质围栏及警戒线等检修现场隔离物资。
11.现场清灰作业产生的灰、渣、泥浆等物料均由乙方拉运至热力分公司工业垃圾场内。乙方需配备至少2台装载量不低于5t的车辆并配备2名具有驾驶证的驾驶员。
12.具体项目内容以招标文件项目内容为准。
二、技术要求及规范
1.投标人保证：为本合同提供的维修服务，满足发包人事前向投标人提供的所有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
2.本项目应符合国家或专业的安全和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条件。投标人应按现行的国家施工验收质量评定标准和安全规程进行施工。
三、工作管理制度 
[bookmark: _GoBack]1.执行《宏晟电热公司相关方安全管理办法》、《热力分公司相关方管理细则》。
2.执行宏晟电热公司和热力分公司现场管理、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相关管理制度。
四、质量验收标准
1.本项目应符合国家或专业的安全和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要求的条件。投标人应按现行的国家施工验收质量评定标准和安全规程进行施工。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发包人将比照酒钢集团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对投标人进行考核。
2.投标人在施工时应严格遵守发包人有关安全生产及文明生产的要求，做到文明施工、安全施工，保证人员及设备的安全，服从发包人安监人员的监督检查，并签订安全协议。发包人安监人员将依据有关安全考核规定对投标人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进行罚款，罚款从合同工程款中扣除。
3.日常现场清灰作业自验合格后，投标人需请发包人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结束作业。
4.主设备检修清灰完毕后，发包人组织、投标人参与进行验收，要求达到发包人使用要求。
5.清灰质量在一个检修周期内，出现因清灰质量导致的缺陷，由投标人负责免费清灰，影响机组安全运行的重大缺陷每项考核合同价款的10%。
6.磨煤机钢球筛选、热力站干燥机滤料筛选、更换作业按发包方提出的标准执行，每项步序必须经发包方验收合格并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序。
7.清灰作业产生的灰、渣、泥浆等废料全部拉运至热力分公司工业垃圾场，将作业现场清扫干净。现场清灰作业及物料拉运过程中不得产生扬尘，不得污染现场设备、路面及周边环境。
8.双方因质量标准不统一时，双方按高一级的标准执行，或协商解决。
五、考核条款
1.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发包人将比照酒钢集团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对投标人进行考核。
2.发包人质检人员负责工程全过程的检查和检验，对投标人不按规定或达不到标准时及时进行纠正，直至责令返工。由此而造成上级机关检查罚款时，投标人承担全部罚款责任。
3.投标人应按宏晟电热公司热力分公司检修规程和安全规程进行施工。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发包人将比照酒钢集团公司、酒钢集团宏晟电热公司和热力分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对投标人进行考核。发包人、投标人双方因质量标准不统一时，按高一级的标准执行或协商解决。
4.投标人未按照发包人要求进驻检修现场，每拖期一天考核投标人1000元。
六、现场管理考核
1.检修、调试期间，投标人负责人做到 24 小时开机，确保联系畅通，遇有现场紧急事项，按发包人要求时间到厂，因投标人不能满足要求，每次扣 2000元，因人员不到位导致事件扩大，每次扣 2000-40000 元； 
2.投标人未按控制的工期完成工作，每超一天扣承包单位 2000元。
3.随意削减项目和丢项，每项扣 2000 元。
4.有偷工减料行为，每次扣 1000 元。
5.在施工中发现大的问题不及时向发包人汇报，每次扣 500 元。
6.投标人不服从发包人现场安排，每次扣 1000元。
7.施工人员组织不力造成工作被动，每次扣 500-2000 元。
8.检修现场清理不及时或经指出仍未整改的每次扣 500 元。
9.私接、偷接临时水源、电源、气源的，每次扣 500 元。
10.施工现场及设备卫生不合格，造成迟验收，迟交工的，按检修延期扣 2000元。
11.起重、电火焊作业不铺设保护设施，野蛮作业，损坏栏杆、磁砖、墙壁地面等每处扣 500元。
12.施工现场发现施工人员吸烟或现场有烟头，每人次扣 2000 元，每个烟头扣 500元。
13.不按规定穿戴劳保用品的，每人次考核 500 元。
14.对所辖人员约束不严，偷窃物资材料的，按照集团公司相关管理要求执行。
15.在非指定地点放置机具、物料的，每项考核 500 元。
16.乱倒垃圾、废料的，每次考核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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